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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年 8月 18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年 8月 16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年 7月 13日，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就服务合同纠纷起诉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 8月 16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案号为（2023）

粤 0309民初 14192 号。 

2023 年 10 月 20 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23）粤

0309 民初 14192 号之一的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驳回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的管辖权异议。 

2023 年 12 月 18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23）粤 03

民辖终 3117 号的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驳

回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管辖权异议的裁定。 

2024年 1月 31日，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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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反诉状，提出反诉。 

2024 年 3 月 4 日，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递交变更诉请书。 

2024年 3月 5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24 年 12 月 26 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23）粤

0309民初 14192 号的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策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法定代表人 

 

2、 被告一 

姓名或名称：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二 

姓名或名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轩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系被告一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公司，被告一系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被告二系被告一的投资人。 

被告一拥有二十一家进行了节能改造的超市门店，分别为开县新天地店、綦

江河东店、梁平大众店、万州国贸店、武隆店、茶园金科店、大石坝店、大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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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店、东和春天店、黄泥塝店、嘉茂店、建新东路店、龙头寺店、石桥铺店、万

盛民盛店、万州万达店、武陵路店、金开大道店、大坪店、五里店、忠县财富广

场店。原告与被告一就上述门店分别签署了《能源管理服务合同》，约定：原告

作为节能服务商，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就被告的上述门店进行能源管理服务，

由原告对节能项目进行投资、设计、安装、运营及维护；节能项目所产生的节能

效益，由原告与被告按约定的比例进行分享，分享期限为 8年，每月作为一期，

共计 96 期，自项目启动运行之日起算；在每月的节能收益确认后，被告按照当

月支付上月分享效益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节能收益款。案涉合同履行期间，被告

一在向原告付清了 2021 年 3 月之前的节能收益分享款之后，就不再正常付款给

原告。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 3月至 2022年 6月期间的开县新天地店、

綦江河东店、梁平大众店、万州国贸店、武隆店节能效益分享款 2203746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计至起诉之日为 171733元；起诉之日起以欠款 2203746 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全

部欠款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6月期间的茶园金科店、

大石坝店、大足国梁店、东和春天店、黄泥塝店、嘉茂店、建新东路店、龙头寺

店、石桥铺店、万盛民盛店、万州万达店、武陵路店、金开大道店、大坪店、五

里店、忠县财富广场店节能效益分享款 730346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计至起诉之

日为 540103.87元；起诉之日起以欠款 7303464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理由： 

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能源管理服务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未依约

及时足额支付原告节能效益分享额，违反了双方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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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并承担迟延支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唯一投资人，应当

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内容： 

1.判令确认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的《能源管理服务合同》无效； 

2.判令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已支

付的节能效益款项 23072539元； 

3.本案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 

理由： 

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公司）与重庆永辉超市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永辉超市）就能源管理事项签订《能源管理服务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合同期限 96个月，约定中能公司依据合同内容为重庆永辉超市提

供节能服务，重庆永辉超市将每周期节能效益的 70%支付给中能公司作为对价。 

合同签订后，重庆永辉超市依约配合中能公司入场更换、改造设备。但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重庆永辉超市发现中能公司并不具备案涉合同所述的节能技术。

为此重庆永辉超市的总部公司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永辉超市）对中能

公司的节能项目展开调查。 

经查，中能公司与反诉原告等永辉超市旗下门店签订合同时，并未按照永辉

超市内部关于商业合作的规定，经过合法合规的招投标程序，而是绕过永辉超市

总部，从个别门店切入，渐渐渗透永辉超市各大门店。 

反诉原告认为，中能公司为了与包括反诉原告在内的永辉超市门店签订《能

源管理服务合同》，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服务合同，不当得利。永辉超市已

向福州市公安局申请立案刑事侦查，本案所涉的《能源管理服务合同》应依法认

定为无效合同。 

基于无效合同，反诉原告向中能公司支付的节能效益款项应返还给反诉原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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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4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

（2023）粤 0309 民初 14192号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 

一、被告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开县新天地店、綦江河东店、梁平大众店、万

州国贸店、武隆店节能效益分享款 2203746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分别以 83050

元、39487 元、46677 元、798 元、15294 元、58711 元、42454 元、52243 元、

96351 元、86204 元、90000 元、22024 元、65844 元、30893 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年 6月 1日、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2月 1 日、2022年 3 月 1 日、2022 年

4月 1日、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7月 1日、2022年 7月 1 日、2022年 8月

1日、2022年 9月 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5 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33521 元、36779 元、51937 元、

53233元、58892 元、49655元、44460元、32503元、25933元、30316元、30838

元、24755元、48199 元、66490元、59778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 年 6月 1日、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年 10月 1日、2021

年 11月 1日、2021 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2 月 1日、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4月 1日、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7月 1 日、2022年 8月

1日、2022年 9月 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5 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23294 元、27434 元、39313 元、

43991元、50289 元、43936元、18580元、34875元、28305元、24511 元、20864

元、19453元、36902 元、36065元、34472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 年 6月 1日、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年 10月 1日、2021

年 11月 1日、2021 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2 月 1日、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4月 1日、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7月 1 日、2022年 8月

1日、2022年 9月 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5 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28408 元、34202 元、404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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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54 元、56211 元、53993 元、38566 元、42787 元、23781 元、20557 元为基

数，分别从 2021 年 6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1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2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茶园金科店、大石坝店、大足国梁店、东和春

天店、黄泥塝店、嘉茂店、建新东路店、龙头寺店、石桥铺店、万盛民盛店、万

州万达店、武陵路店、金开大道店、大坪店、五里店、忠县财富广场店节能效益

分享款 7303464 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分别以 69508 元、94934 元、100593

元、104348 元、100294 元、83333 元、73802 元、55664 元、52475 元、41414

元、43540 元、38886 元、64199 元、75032 元、86701 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

年 7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9月 1 日、2021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11 月 1 日、2021 年 12月 1 日、2022 年 1月 1 日、2022 年 2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1日、2022年 4月 1 日、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27062元、34410

元、45636元、50485 元、55716元、54273元、40379元、32220 元、21095元、

23256 元、20269 元、21504 元、26394 元、29646 元、39715 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年 10月 1日、2021

年 11月 1日、2021 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2 月 1日、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4月 1日、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6月 1 日、2022年 7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54106 元、

69212元、80384 元、76777元、83102元、78175元、54737元、58517元、47791

元、47419 元、43512 元、48119 元、49606 元、56390 元、74365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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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68314元、

67316元、89397 元、89902元、78493元、88339元、57206元、67598元、53678

元、45365 元、54667 元、51325 元、82091 元、49638 元、71874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35181元、

37932元、46897 元、31978元、40529元、45000元、34021元、34451元、25086

元、37433 元、27704 元、25385 元、37377 元、33232 元、42137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61113元、

78649元、97537 元、75890元、91165元、87065元、59534元、59980 元、43747

元、52278 元、49455 元、54536 元、75958 元、55712 元、64244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28402元、

24137元、41860 元、42725元、46744元、49023元、23551元、30468元、23774

元、40034 元、36825 元、30929 元、41655 元、25044 元、35432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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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44625元、

44252元、62894 元、61378元、70047元、68626元、49961元、62968元、38054

元、47779 元、44533 元、39642 元、55713 元、39376 元、52469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44770元、

55282元、72526 元、63652元、55794元、69376元、47127元、60093元、37226

元、39334 元、38945 元、35710 元、61447 元、54446 元、61544 元为基数，分

别从 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9月 1日、2021 年 10月 1日、

2021年 11月 1日、2021年 12月 1日、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2月 1日、2022

年 3月 1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5月 1 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7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分别以 43292元、

49124 元、25552 元为基数，分别从 2021 年 7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 83114.28元、保全费 5000元、反诉受理费 78581.34元，均

由被告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预

交的本诉受理费 83114.28元、保全费 500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告重庆永辉超

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本诉受理费 83114.28 元、

保全费 50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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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涉及的款项如按判决及

时收回，将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涉及的款项如按判决及

时收回，将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产生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主张和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合法权

益，后续根据案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判决书》 

 

 

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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